
 

 

  

 

 

 

人性尊嚴與

人權保障的

關聯 

人性尊嚴 

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具有存在的意義與價

值，不應被當成他人的工具 

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方向，並受到

平等的尊重，不會受到歧視或不公平的對待 

 

人權 

是人與生俱來應該享有的各項權利，包括自由、平

等、生存權等 

應受到普遍性保障，不因國籍、種族、宗教、階級、

語言、性別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且不容許非法侵犯 

兩者間 

的關聯 

保障人權才能維護人性尊嚴：人性尊嚴是抽象概

念，人權保障是將維護人性尊嚴的方式做具體規範 

聯合國在戰後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強調：「人人生

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 

   

保障人權與

維護人性尊

嚴的措施 

立法禁止他人

或政府 

侵害人權 

現代民主國家大多將基本人權的保障規範在各國的

憲法中 

透過法律來落實聯合國各項人權公約 

我國為了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內容，制

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禁止任何人虐待或歧視

兒童與少年 

政府提供 

基本生活 

的保障 

政府應積極規畫各項政策，使人民享有尊嚴生活的

權利 

人民有權利要求國家提供生活上各方面的保障 

  每個人也應積極尊重與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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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平 

等的現象 

與影響 

 

 

性別不平 

等的現象 

性別刻板印象：社會上長期對某一性別形成一種固定且僵化的看

法，並以此作為評價他人的標準 

性別偏見：對不符合這些看法的人抱持負面的態度 

性別歧視：因為性別偏見而採取不利的差別對待 

性騷擾：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

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性侵害：用脅迫、恐嚇或其他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方法與被害人發

生性行為，或對被害人施以親嘴、親臉等猥褻行為 

性別不平 

等的影響 

限制選擇自由，忽視個別差異：男生讀理工，女生讀文史的性別

刻板印象 

不受尊重：雇主認為已婚女性無法全力以赴的性別偏見 

貢獻未被肯定：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 

性別暴力傷害：性騷擾或性侵害 

   

 

 

 

如何促進 

性別平等？ 

消弭性別 

不平等 

的觀念 

應注意自己的言語和行為，避免以性別刻板印象妄下論斷 

讓人人都有自由選擇與公平發展的空間 

修訂符合 

性別平等 

的法律 

學校 
適用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 

內容：學校應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在課程設置及活動

設計上，鼓勵學生發揮潛能 

職場 

適用法規：《性別平等工作法》 

內容 
使職場中的求職者與受僱者不會受到差別待遇 

工作場所應制定相關的性騷擾防治準則與申訴機 

制，並提供被害人保護及扶助 

其他

場域 

適用法規：《性騷擾防治法》 

內容 
不適用上述兩法的性騷擾事件，則以此法處理 

性騷擾事件保護專線：110 或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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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

規範親屬

關係？ 

家庭 

的定義 

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由具有婚姻、血緣、收養等關係的人組成 

是我們最早接觸的團體，也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 

親屬關係 

配偶：雙方當事人基於彼此的同意，訂立書面契約，並

向戶政機關完成結婚登記 

 

血親 

自然血親：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關係 

 

法定血親：經由法定程序向法院聲請 

收養而成立的親屬關係 

姻親 

血親的配偶 

配偶的血親  

配偶的血親的配偶 

 

家庭型態

與轉變 

家庭的 

基本型態 

大家庭：由數個具有血緣關係的小家庭所組成的家庭 

折衷家庭：小家庭加上此對夫妻的直系血親長輩 

小家庭：一對夫妻與其未婚子女所組成的家庭 

多樣化的家庭生活：雙薪及頂客家庭、單親家庭、重組家庭、兩地家庭、

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等 

家庭型態轉變的原因：婚姻觀念的轉變、生育觀念的變化、居住與就業

地點的變遷、女性就業的普遍 

  

 

 

 

家庭功能 

如何改變？ 

生育功能 昔：強調繁衍家族血緣的生育功能，生育率高 

今：家庭子女數逐漸減少，有人選擇少生、不生或收養 

教育功能 
昔：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念從家庭成員的互動中習得 

今：父母與子女相處時間減少，部分的家庭教育功能由

大眾傳播媒體與教育機構補充 

經濟功能 昔：家庭是生產的基本單位，透過自給自足滿足需求 

今：生活需求大部分透過市場消費來滿足 

保護與 

照顧功能 

昔：家庭之間相互支援，發揮保護與照顧的功能 

今：家庭成員人數減少，部分保護與照顧功能需由 

社會福利、醫療與安養機構等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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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間的

權利義務

關係 

配偶間的 

權利義務 

家庭勞務方面：夫妻互為日常家務代理人 

金錢方面：夫妻雙方依經濟能力共同分擔生活費用，從

事家務勞動者也可以有部分自由使用家庭收

入的權利 

教養子女方面：若夫妻意見不一致時，應尊重子女的意

願，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來做決定 

親子間的 

權利義務 

 親權 
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擁有親權 

父母若濫用親權可能被停止其親權的行使 

 繼承 

 遺產 

手足間都有平等繼承遺產的權利 

子女對父母若有惡意不扶養或是虐待等行

為，經舉證後，將不得繼承遺產 

 

家務勞動

的分擔 

家務勞動 

的內涵 

指為維持生活品質，讓家庭成員身心獲得照料，以及培

育下一代所做的一切努力 

家務勞動應由家庭成員共同討論責任分配，以落實家庭

平權 

不公平的現象及影響：受傳統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女性投入家務

勞動的時間常高於男性 

家務勞動的改變：隨著性別平等觀念逐漸獲得認同，男性參與家務勞動

的比例逐漸增加 

  

政府如何協

助落實家庭

平權? 

少子化 
國人的生育率逐年降低 

政府制定公共托育政策，發放各式津貼 

高齡社會 
臺灣步入高齡社會，老人照顧需求增加 

政府推動長期照顧制度及各種老人福利措施 

家庭暴力 

家人的肢體暴力或精神傷害、父母對子女不當管教、子

女對長輩的虐待等 

政府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家暴的被害人可透過警察

機關出面制止施暴，甚至可向地方法院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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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學校

有 哪 些 權

利？ 

學習方面：《憲法》規定人民有受國民義務的權利與義務 

財產方面：每個人都有自由使用自己物品的權利，不得任意侵害 

身體自主方面：《教育基本法》規定，國家應保障學生不受身心的侵害 

名譽和隱私方面：每個人都有維護自己名譽及保有隱私的權利 

   

學生如何參

與校園公共

事務？ 

釐清校園公共

事務的範圍 

校園的公共事務通常是指與學校每個人有關且需

要處理的事務 

涉及的對象及適用範圍的不同，可以參與決定的人

也會不同 

深入了解公共

事務的內容 

共識形成之前，應深入了解該公共事務的內容 

可透過各種管道蒐集相關資料 

藉由學生自治

形成公共事務

的決定 

可以透過學生自治的途徑來形成共識 

學生自治的先決條件是必須遵守學校規定與社會

規範 

    

 

班會流程 

選出主席、 

司儀、紀錄 

主席職責：主持會議，賦予參加人員發言地位；維

持會場秩序，裁決權宜問題與秩序問

題；處理提案的討論、表決，宣布表決

結果 

司儀職責：負責宣達會議程序 

紀錄職責：詳實記錄報告事宜、選舉或表決的方法

及票數、結果、決議的要點 

宣布開會：由主席宣布會議名稱、議程與開會目的 

報告事項：由主席與班級幹部進行工作報告 

討論事項：需要討論的事項，可依程序提出，進行討論與表決 

臨時動議：會議中若有其他非會議程序內的議案，成員可在此時提

出討論 

散會：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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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 

的重要性 

為何？ 

社區 

的意義 

 

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區的一群人，自然形成的公共生活領域 

居民因面對共同的問題或需要，產生社區意識，進而成立

社區組織 

由居民、地區、共同關係、社區意識和社區組織等要素組

成 

居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所凝聚的社區意識是最關鍵的要素 

社區參與 

美好的社區生活需要居民積極投入社區參與 

居民能以「經營自己家」的態度來參與社區事務 

培養利他精神與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才能共創永續的社

區 

   

部落的意 

義與重要 

性為何？ 

部落的 

意義 

部落是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

共同生活結合而成的團體 

臺灣原住民族目前共有 16 族 737 個部落 

部落的 

重要性 

傳統信仰重心：凝聚部落向心力 

基本政治組織：召開部落會議決定部落事務 

生產分配中心：共工互助，重視生態平衡與資源共享 

語言文化傳承：形塑部落認同感 

   

部落的挑戰 

與因應 

以部落參與 

化解危機 

以社會運動爭取相關權益 

推動部落的永續發展 

要求政府 

回應訴求 

將具有歧視意涵的「山胞」正名為原住民族 

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作為專責機構 

透過《原住民族基本法》，確認原住民族自治權 

透過《國家語言發展法》明定保障各固有族群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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